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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以书面形式或电子邮件

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本次会议

。

董事会共有

９

名董事

，

出席现场会议并表

决董事

７

人

，

董事马怿林和独立董事唐红对本次会议进行了通讯表决

，

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

。

会议

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同意

：

９

票

；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董事会同意提名张中平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同意提名张连起

、

曲林迟

、

朱善

庆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与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提名的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李春宏

、

王新文

、

仲跻成

、

李传贵

、

卞文武一并提交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累

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

上述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

，

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还需提

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

２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与连云港港务工程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李春宏

、

喻振东

、

陈光平

、

朱从富回避表决

。

同意

：

５

票

；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选择连云港港务工程公司

（

下称

：

工程公司

）

为连云港港墟

沟作业区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工程

（

道堆施工

）

和连云港港墟沟东作业区物流场站工程

（

道堆施

工

）

施工承包方

。

上述事项详细内容投资者可查阅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１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的

《

关于与连云港港务工程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４－００６

）。

鉴于自年初至今

，

董事会分次审议通过与工程公司的偶发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合计为

１６７

，

１９０

，

６１６．６０

元

，

根据公司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之

“

第十章

关联交易

”

的规定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３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与连云港建港实业总公司关

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李春宏

、

喻振东

、

陈光平

、

朱从富回避表决

。

同意

：

５

票

；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委托连云港建港实业总公司启动铁

路专用线的建设工作

，

实施

１６

、

１７

道铁路专用线的改造和延长

。

上述事项详细内容投资者可查阅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１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的

《

关于全资子公司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

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４－００７

）。

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同意

：

９

票

；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董事会同意根据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依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

》

内容与格式指引

，

对现行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所有章节和条款进行梳理

、

删减及

增补

。

上述议事规则

（

草案

）

投资者可查阅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１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

》

相关内容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５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

：

９

票

；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股东大会的通知投资者可查阅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１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的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４－００８

）。

特此公告

。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008� � �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2014-005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

邮件形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本次会议

，

监事会共有

５

名监事

，

实际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监

事

５

人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审议审查通过如下议案

：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同意

：

５

票

；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监事会同意提名叶德惠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

与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

公司提名的候选人周文军

、

姚保举一并提交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累积投票制原则选

举产生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

。

上述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监事会审查通过

。

２

、

审查通过了

《

关于与连云港港务工程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监事周文军

、

王建明回避表决

。

同意

：

３

票

；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３

、

审查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与连云港建港实业总公司关

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监事周文军

、

王建明回避表决

。

同意

：

３

票

；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特此公告

。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008� � �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2014-006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连云港港务工程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与连云港港务工程公司

（

下称

：

工程公司

）

签订了

《

连云港港墟沟作业区

５５＃－５７＃

通

用泊位工程

（

道堆施工

）

施工合同

》（

下称

：《

５５＃－５７＃

泊位工

程合同

》）

和

《

连云港港墟沟东作业区物流场站工程

（

道堆施工

）

施工合同

》（

下称

：《

物流场站

工程合同

》），

签约合同价合计

６５

，

４９８

，

４１８

元

。

●

过去

１２

个月公司与工程公司关联交易的情况

：

包括本次关联交易

，

过去

１２

个月公司与

港务工程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累计为

１６７

，

１９０

，

６１６．６０

元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为实施连云港港墟沟作业区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工程

（

道堆施工

）

和连云港港墟沟东作业区

物流场站工程

（

道堆施工

），

公司通过招标方式

，

选择连云港港务工程公司为上述两项工程施工

承包方

。

工程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根据

《

股票上市规则

》

的

有关规定

，

本次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

包括本次关联交易

，

过去

１２

个月公司与港务工程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累计为

１６７

，

１９０

，

６１６．６０

元

，

超过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５％

。

公司与工程公司发生的关

联交易均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有关规定

，

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并按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下称

：

上交所

）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进行关联交易事项披露

。

二

、

关联方介绍

１

、

公司名称

：

连云港港务工程公司

２

、

住所

：

连云区陶庵新村

３

、

法定代表人

：

李照东

４

、

注册资本

：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

、

经营范围

：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

；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

水工程维修

；

物资储

存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

；

矿产品加工

、

销售

；

国际货运代理

；

海洋测绘等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工程公司资产总额

２６６

，

４４９．７５

万元

，

负债总额

２２６

，

３１３．８１

万元

，

所有者权益

４０

，

１３５．９４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前

１１

个月实现营业收入

８０

，

２７２．０７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８

，

２０１．８８

万元

。

三

、

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１

、

根据

《

５５＃－５７＃

泊位工程合同

》

的约定

，

工程公司实施

：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码头挡土墙南

边线以南约

３０ｍ

范围

，

场站进港主通道

２７ｍ

路排水沟以东部分的道堆

，

总面积约

３

万平米

；

具体

包括道路

、

堆场

、

给排水

、

供电

、

通讯及安装和相应专业范围内沟

、

管

、

井等

。

２

、

根据

《

物流场站工程合同

》

的约定

，

工程公司实施

：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码头

２＃

变电所的南

侧

，

南北方向从码头挡墙南边线以南约

３０ｍ

起到堆场

（

煤炭

、

焦炭

）

２１

区的南边线为止

，

东西方

向从场站进港主通道

２７ｍ

路排水沟以东部分的道堆

，

总面积约

Ｉ３

，

００

万平米

；

具体包括道路

、

堆

场

、

给排水

、

供电

、

通讯及安装和相应专业范围内沟

、

管

、

井等

。

四

、

关联交易合同的情况

１

、《

５５＃－５７＃

泊位工程合同

》

之协议书的主要条款如下

：

（

１

）

发包人

：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承包人

：

连云港港务工程公司

（

２

）

签约合同价

：

人民币

（

大写

）

壹仟贰佰万零捌仟叁佰肆拾叁元整

（

￥ １２

，

００８

，

３４３．００

）

（

３

）

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

、

完成及缺陷修复

。

（

４

）

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

、

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

（

５

）

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

，

工期为

３９４

日历天

。

（

６

）

合同未尽事宜

，

双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

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

２

、《

物流场站工程合同

》

之协议书的主要条款如下

：

（

１

）

发包人

：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承包人

：

连云港港务工程公司

（

２

）

签约合同价

：

人民币

（

大写

）

伍仟叁佰肆拾玖万零柒拾伍元整

（

￥５３

，

４９０

，

０７５．００

）

（

３

）

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

、

完成及缺陷修复

。

（

４

）

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

、

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

（

５

）

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

，

工期为

３９４

日历天

。

（

６

）

合同未尽事宜

，

双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

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

五

、

该关联交易的目的

加快码头泊位的配套工程建设

，

提升港区功能

。

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选择工程公司为施工方

，

主要看中的是工程公司在港口与航道建设方

面的过硬资质和丰富经验

，

能够就近高效

、

保质保量的为公司实施工程项目建设

。

六

、

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与连

云港港务工程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董事会共由

９

名董事

，

关联董事李春宏先生

、

喻振东

先生

、

陈光平女士

、

朱从富先生回避表决

，

其余

５

名董事进行了表决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

５

票

反对

：

０

票 弃权

：

０

票

。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专项审查

，

同意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通过招标方式选择工程公司为上述

两项工程承包方

，

履行了合法必要的程序

，

遵守了

“

公开

、

公平

、

公正

”

原则

，

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

。

根据

《

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

，

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七

、

附件

１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

连云港港墟沟作业区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工程

（

道堆施工

）

施工合同

３

、

连云港港墟沟东作业区物流场站工程

（

道堆施工

）

施工合同

４

、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５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专项审核意见

６

、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008� � �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2014-007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全资子公司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

（

下称

：

鑫联公司

）

与连云港建港实业总公

司

（

下称

：

建港公司

）

签订了

《

连云港港东联公司

１６

、

１７

道铁路专用线改建工程施工合同

》（

下称

：

《

铁路施工合同

》），

总承包费用暂定

１４

，

６３０

，

５８１．７６

元

。

●

过去

１２

个月公司与工程公司关联交易的情况

：

本次是鑫联公司首次委托建港公司作为

工程施工承包方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均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有关规定

，

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为完善旗台港区

１０

万吨级氧化铝

、

散化肥泊位的使用功能

，

公司启动铁路专用线的建设工

作

，

公司通过委托方式

，

选择连云港建港实业总公司为工程承包方

，

为确保工程的顺利进展

，

鑫

联公司与建港公司签订了

《

连云港港东联公司

１６

、

１７

道铁路专用线改建工程施工合同

》，

工程总

承包费用暂定

１４

，

６３０

，

５８１．７６

元

。

鑫联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与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建港公

司形成关联关系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七章

“

临时报告的一般规定

”

第七条的

相关规定

，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

视同上市公司发生的该重大事项

。

据此本次行

为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关联方介绍

１

、

连云港建港实业总公司

２

、

住所

：

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中华西路

１８

号

３

、

法定代表人

：

罗迎春

４

、

注册资本

：

２０１０

万元人民币

５

、

经营范围

：

港口工程设计

、

咨询

、

测量

、

施工承包

；

软基处理

；

机电设备安装

；

货物存储

；

货

运代理

：

金属材料

、

建材

、

木林

、

五金

、

交电

、

汽车配件

、

农副产品

、

沥青

、

铁路配件

、

枕木销售

；

铁路

工程施工

、

为铁路提供劳务服务等

。

三

、

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

《

铁路施工合同

》

的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是对现有公司东联分公司

１６

、

１７

道铁路

专用线进行改建和延长

，

工程内容包括路基部分

、

轨道部分

、

站场部分及大型临时设施和过渡工

程等

。

四

、

关联交易合同的情况

《

铁路施工合同

》

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发包方

（

甲方

）：

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

承包方

（

乙方

）：

连云港建港实业总公司

２

、

工期

：

１２０

个日历天

，

具体开工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

。

３

、

经双方审核确认

，

本工程乙方总承包费用暂定为

１４

，

６３０

，

５８１．７６

元

，

金额大写

：

壹仟肆佰

陆拾叁万零伍佰捌拾壹元柒角陆分

（

人民币

），

最终价款以决算审核并经下浮

（

整体下浮比率为

５％

）

及通过审计的为准

。

４

、

工程质量等级

：

合格

，

凡因乙方原因造成的施工质量不合格的工程

，

乙方应在甲方规定的

时间内无偿返工

，

且达到质量验收标准

。

返工仍不能达到的

，

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

五

、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完善旗台港区

１０

万吨级氧化铝

、

散化肥泊位的使用功能

，

提升码头泊位的作业效率

。

六

、

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连云港

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与连云港建港实业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

，

关

联董事李春宏

、

喻振东

、

陈光平

、

朱从富回避表决

，

其余

５

名董事进行了表决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

５

票 反对

：

０

票 弃权

：

０

票

。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专项审查

，

同意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工程受托方建港公司资质过硬

、

经验丰

富

，

双方协议工程总承包费用暂定

１

，

４６３．０６

万元

，

最终价款以经独立第三方出具的工程决算报

告并经下浮

（

整体下浮比率为

５％

）

及通过审计的数额为准

，

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七

、

附件

１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

连云港港东联公司

１６

、

１７

道铁路专用线改建工程施工合同

》

３

、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４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专项审核意见

５

、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008� � �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2014-008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网络投票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三

）

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

星期三

）

上午

９

：

００

（

四

）

会议的表决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

五

）

会议地点

：

连云港市连云港区中华路

１８

号港口大厦

２３

层会议室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

选举李春宏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２

）

选举王新文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３

）

选举仲跻成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４

）

选举李传贵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５

）

选举卞文武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６

）

选举张中平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７

）

选举张连起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８

）

选举曲林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９

）

选举朱善庆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

选举周文军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

２

）

选举姚保举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

３

）

选举叶德惠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３

、

关于与连云港港务工程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以上议案内容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

，

详见

《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

》。

根据

《

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董事和监事应以累积投票制原则选举产生

；

其他议案

均以普通决议通过

。

三

、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

星期一

）。

凡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

（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

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方式

：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

、

本人身份证件

（

股东代理

人另需持书面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件

），

法人股东代理人请持股东账户卡

、

本人身份

证明

、

加盖法人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

，

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办理登记手续

，

逾期不予受理

。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

（

二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

（

星期二

）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２

：

３０－１６

：

００

（

三

）

授权委托书

：

详见附件

１

五

、

其他事项

（

一

）

联系电话

：

０５１８－８２３８７５８８ ０５１８－８２３８９２６２

传真号码

：

０５１８－８２３８９２６２

联系人

：

刘坤 高雅堃 邮政编码

：

２２２０４２

（

二

）

出席会议者食宿

、

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一日

附件

１

：

授 权 委 托 书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公司

（

或本人

）

出席贵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

星期三

）

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

选举李春宏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２

）

选举王新文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３

）

选举仲跻成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４

）

选举李传贵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５

）

选举卞文武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６

）

选举张中平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７

）

选举张连起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８

）

选举曲林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９

）

选举朱善庆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

选举周文军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

２

）

选举姚保举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

３

）

选举叶德惠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３

关于与连云港港务工程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注

１

：

请根据委托人的真实意见在相应的意见栏打

“

√

”。

三种意见只能选其一

，

选择一项以

上或未选择的

，

视为委托人的意见为

“

弃权

”。

注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和复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452� � � �证券简称:长高集团 公告编号:2014-006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

下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和

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和

《

关于增加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额度的

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

自有资金不超过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

择机购买短

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上述额度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

一

、

理财产品主要情况

（

一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９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师大支行签订协议

，

使用

自有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１

、

产品名称

：

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

“

乾元

”

保本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

机构专享

）

２

、

产品代码

：

ＨＮ０１２０１４００１１６８Ｄ０１

３

、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４

、

本金及收益币种

：

人民币

５

、

本金

：

６

，

０００

万元

（

大写

：

陆仟万元整

）

６

、

预期收益起始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７

、

到期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８

、

产品期限

：

１６８

天

９

、

最高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

５．５％

１０

、

收益计算方式

：

中国建设银行根据客户持有的投资本金数额

、

每笔投资本金的实际天数

及实际年化收益率计算收益

。

客户收益

＝

投资本金

×

实际年化收益率

×

产品期限天数

÷３６５

１１

、

投资范围

：

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

“

乾元

”

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将在中国建设银行

指定多家下属分支机构销售

，

本期产品募集资金投资于同业存款等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其他投

资工具

。

１２

、

收益支付方式

：

（

１

）

正常兑付

客户持有产品至产品到期日

，

客户的理财本金和相应的收益在产品到期后一次性支付

。

中

国建设银行于产品到期日后

１

个工作日内将客户理财本金和收益划转至投资者协议约定账户

，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

（

２

）

非正常情况

如果发生异常情形

，

造成本产品的基础资产无法及时

、

足额变现

，

中国建设银行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向客户延迟兑付或者分次兑付

，

并于发生上述情形后的

２

个工作日内在中国建设银

行互联网站公告兑付方案

。

１３

、

资金来源

：

自有资金

１４

、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师大支行无关联关系

１５

、

公司本次使用

６

，

０００

万元自有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

，

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５．７９％

。

（

二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９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雨花亭支行签订协议

，

使

用超募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１

、

产品名称

：

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

“

乾元

”

保本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

机构专享

）

２

、

产品代码

：

ＨＮ０１２０１４００１１６８Ｄ０１

３

、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４

、

本金及收益币种

：

人民币

５

、

本金

：

６

，

０００

万元

（

大写

：

陆仟万元整

）

６

、

预期收益起始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７

、

到期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８

、

产品期限

：

１６８

天

９

、

最高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

５．５％

１０

、

收益计算方式

：

中国建设银行根据客户持有的投资本金数额

、

每笔投资本金的实际天数

及实际年化收益率计算收益

。

客户收益

＝

投资本金

×

实际年化收益率

×

产品期限天数

÷３６５

１１

、

投资范围

：

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

“

乾元

”

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将在中国建设银行

指定多家下属分支机构销售

，

本期产品募集资金投资于同业存款等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其他投

资工具

。

１２

、

收益支付方式

：

（

１

）

正常兑付

客户持有产品至产品到期日

，

客户的理财本金和相应的收益在产品到期后一次性支付

。

中

国建设银行于产品到期日后

１

个工作日内将客户理财本金和收益划转至投资者协议约定账户

，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

（

２

）

非正常情况

如果发生异常情形

，

造成本产品的基础资产无法及时

、

足额变现

，

中国建设银行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向客户延迟兑付或者分次兑付

，

并于发生上述情形后的

２

个工作日内在中国建设银

行互联网站公告兑付方案

。

１３

、

资金来源

：

超募资金

１４

、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雨花亭支行无关联关系

。

１５

、

公司本次使用

６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

，

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５．７９％

。

二

、

理财产品风险及防范措施

１

、

政策风险

：

本期产品是依照当前的法律法规

、

相关监管规定和政策设计的

。

如国家宏观政

策以及市场法律法规

、

相关监管规定发生变化

，

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

、

投资运作

、

清算等业务的

正常进行

，

由此导致本产品预期收益降低

；

也可能导致本期产品违反国家法律

、

法规或者其他合

同的有关规定

，

进而导致本产品被宣告无效

、

撤销

、

解除或提前终止等

。

２

、

信用风险

：

本期产品的基础资产项下义务人可能出现违约情形

，

则客户可能面临收益波

动

、

甚至收益为零的风险

。

３

、

流动性风险

：

本期产品存续期内

，

客户无提前终止权

，

可能导致客户需要资金时不能随时

变现

，

并可能使客户丧失其他投资机会的风险

。

４

、

市场风险

：

本期产品的基础资产价值受未来市场的不确定影响可能出现波动

，

从而导致

客户收益波动

、

收益为零的情况

。

５

、

管理风险

：

本期产品募集资金拟投资于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流通的国债

、

央票

、

政策性

金融债等公开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资产以及债券回购

、

同业存款等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其

他投资工具

。

基础资产管理方受经验

、

技能

、

判断力

、

执行力等方面的限制

，

可能对产品的运作及

管理造成一定影响

，

并因此影响客户收益

。

６

、

信息传递风险

：

理财产品管理人将按照本说明书有关

“

信息披露

”

的约定

，

进行产品信息

披露

。

客户应根据

“

信息披露

”

的约定及时进行查询

。

如果客户未及时查询

，

或由于通讯故障

、

系

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客户无法及时了解产品信息

，

并由此影响客户的投

资决策

，

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

另外

，

客户预留在中国建设银行的有效联系

方式发生变更

，

应及时通知我行

，

如客户未及时告知联系方式变更

，

理财产品管理人将可能在其

认为需要时无法及时联系到客户

，

并可能会由此影响客户的投资决策

，

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

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

７

、

利率及通货膨胀风险

：

在本期产品存续期限内

，

即使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存款利率及

／

或贷

款基准利率

，

本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可能并不会随之予以调整

。

同时

，

本产品存在客户预期收益率

及

／

或实际收益率可能低于通货膨胀率

，

从而导致客户实际收益率为负的风险

。

８

、

产品不成立风险

：

如本期产品募集期届满

，

募集总金额未达到规模下限

（

如有约定

）

或市

场发生剧烈波动或发生本产品难以成立的其他情况

，

经中国建设银行判断难以按照本产品说明

书规定向客户提供本产品的

，

中国建设银行有权利但无义务宣布产品不成立

。

９

、

提前终止风险

：

产品存续期内若市场发生重大变动或突发性事件或中国建设银行认为需

要提前终止本产品的其他情形时

，

中国建设银行有权提前终止产品

，

在提前终止情形下

，

客户面

临不能按预定期限取得本金及预期收益的风险

。

１０

、

延期风险

：

如出现包括但不限于本产品项下对应的基础资产不能及时变现等情况

，

中国

建设银行有权延长本产品期限

，

则投资面临产品期限延期

、

延期兑付或分次兑付

、

不能及时收到

本金及预期收益的风险

。

１１

、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

：

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

、

金融市场危机

、

战争或国家政策变

化等不能预见

、

不能避免

、

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或银行系统故障

、

通讯故障

、

投资市场停止

交易等意外事件的发生

，

可能对产品的成立

、

投资运作

、

资金返还

、

信息披露

、

公告通知等造成影

响

，

甚至可能导致产品收益降低乃至本金损失

。

对于由于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

损失

，

客户须自行承担

，

中国建设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

防范措施

：

１

、

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

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２

、

公司内部审计处负责对理财资金使用及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３

、

独立董事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

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

４

、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５

、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

三

、

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

，

不会影

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

，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能进

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

四

、

公司前期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

，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

序

号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签约方

投资金

额

（

万

元

）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预计

年化

收益

率

实际收

益

（

万

元

）

资金

来源

起始日 到期日

１ ２０１３－７－４ ２０１３－０３６

中国光大银行新

星支行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７－２ ２０１３－９－３０

保证收益型

５．０％ ３６．６６７

自有

资金

２ ２０１３－７－１１ ２０１３－０３７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

市雨花亭分理处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７－１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７

保本浮动收

益型产品

４．５％ ４１．９２

自有

资金

３ ２０１３－７－１１ ２０１３－０３７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

市雨花亭分理处

６

，

９００ ２０１３－７－１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７

保本浮动收

益型产品

４．５％ １４４．５７

超募

资金

４ ２０１３－９－１３ ２０１３－０４７

中信银行有限公

司长沙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９－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１１

保本浮动收

益型

、

封闭

型

５．０％ １２３．２９

超募

资金

５ ２０１３－１１－２１ ２０１３－０５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

市雨花亭分理处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２ ２０１４－１－６

保本浮动收

益型产品

５．２％ １２．８２

自有

资金

６ ２０１３－１２－２１ ２０１３－０５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

市雨花亭分理处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０ ２０１４－２－２４

保本浮动收

益型产品

６．０％ －

自有

资金

７ ２０１３－１２－２６ ２０１３－６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

师大支行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６ ２０１４－２－１０

保本浮动收

益型产品

６．０％ －

自有

资金

８ ２０１４－０１－１１ ２０１４－００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

师大支行

６

，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１０ ２０１４－０６－２７

保本浮动收

益型产品

５．５％ －

自有

资金

９ ２０１４－０１－１１ ２０１４－００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

雨花亭支行

６

，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１０ ２０１４－０６－２７

保本浮动收

益型产品

５．５％ －

超募

资金

累计购买理财产品

４５

，

９００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比例

４４．２７％

理财产品余额

２２

，

０００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比例

２１．２２％

五

、

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师大支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雨花

亭支行分别签订的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

“

乾元

”

保本型人民币

２０１４

年第

０１

期理财产品说

明书

、

风险揭示书

、

客户协议书

。

特此公告

。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653� �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4-01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湖南洪江柳园小区地块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

、

投资标的名称

：

湖南洪江市黔城镇柳园小区

2013-11-2

（

宗地编号

）

地块

2

、

竞买成交金额

：

4588

万元

一

、

投资项目概述

1

、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申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简称

"

申德实业

"

）

拟参与竞拍湖南省洪

江市黔城镇柳园小区

2013-11-2

（

宗地编号

）

地块

。

该地块占地面积

67685.42

平方米

，

为商住

两用地块

。

预计该幅地块价格在人民币

4600

万元左右

。

同时

，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具

体实施与土地竞拍相关的工作

，

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

支付土地出让金等具体工

作

。

最终

，

申德实业以

4588

万元人民币竞得上述地块

。

2

、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

席董事

11

名

，

亲自出席董事

11

名

，

公司监事

、

高管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主持

，

审议并全票通过了

上述议案

。

3

、

根据

《

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以上对外投资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

二

、

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湖南申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

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谭城路

（

消防大队三楼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

亿元

法定代表人

：

汤琪

经营范围

：

旅游接待

、

服务

；

旅游商品开发

、

销售

；

旅游运输

、

旅游资源开发

；

组织举办与

旅游相关的学术

、

贸易活动

；

酒店投资开发

；

房地产开发

、

信息咨询

；

房屋销售

、

租赁

、

物业管

理

；

五金

、

交电

、

建材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品

）；

园林

绿化苗木

、

花卉

、

草坪的培育

、

生产

、

经营

；

文化艺术交流

、

策划

、

咨询

、

会务接待

。

股权结构

：

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5500

万元

，

持股

55%

，

重庆坤德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4500

万元

，

持股

45%

。

财务情况

：

截至

2013

年

9

月末

，

湖南申德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0,419.53

万元

，

净资产为

14,296.24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0

元

，

净利润为

3,799

万元

。

三

、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柳园小区

2013-11-2

（

宗地编号

）

地块

，

比邻相思湖

，

地处城市中

心

，

被洪江市主干道镡城路

、

次干道滨江路

、

禾花路

、

玉壶路所围绕

，

周边环境优美

，

交通便

利

。

这幅地块占地面积

67685.42

平方米

，

为商住两用地块

，

容积率

<=2.5

。

四

、

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竞得湖南洪江该幅地块

，

主要是为了参与湖南省洪江市黔阳古城旅游资源保

护性开发

，

在推动洪江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

，

也为公司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

五

、

备查文件

：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11日

证券代码:600581� � �证券简称:八一钢铁 公告编号:临 2014-001

债券代码:122098� � �债券简称:11八钢债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４１１

，

６６４

，

５３２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３．７１％

（

三

）

表决方式及大会主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沈东新主持

，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

决方式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

规定

。

（

四

）

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

，

出席

５

人

，

董事陈忠宽

、

肖国栋

、

王学斌

、

独立董事于雳

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３

人

；

董事会秘书董新风

出席本次会议

，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１

人

，

列席

１

人

；

天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

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

关于向新疆八钢南疆钢铁拜城有限公司

增资的议案

》

４１１

，

６６４

，

５３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及相关公告

，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的

《

上海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

、

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天阳律师事务所秦明律师

、

邵丽娅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二

○

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

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

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

一

）

载有公司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

（

二

）

天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天阳证股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１

号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780� � �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2014-004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资产注入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

，

有部分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及电话沟通等方式

，

对控股股东有关资产注入承诺问题尚未履行提出咨询

，

对此

，

公司说明如下

：

一

、

承诺内容

2007

年

4

月

，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

内蒙古平庄煤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平庄煤业

"

）

对原内蒙古草原兴发股份有限公司

（

后更名为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

进行重大资产置换

，

将平庄煤业所属五个煤矿及部分经营性资产置入平庄能源

，

同时

平庄煤业尚保存有未注入的煤矿

。

平庄煤业承诺

：

"

为彻底解决平庄煤业与平庄能源同业

竞争问题以及避免由于解决同业竞争问题而造成的关联交易

，

平庄煤业承诺在元宝山露

天煤矿和白音华露天煤矿具备上市条件后

，

将在合适时机以合理方式将两个煤矿置入平

庄能源

，

尽快完成平庄煤业整体上市

。

"

二

、

承诺履行进展情况

截止目前

，

以上资产注入承诺事项尚未履行

。

三

、

承诺尚未履行原因

1．2008

年

5

月

，

平庄煤业原出资人赤峰市经济委员会向中国国电集团公司转让了所

持平庄煤业

51%

的股份

，

同时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原平庄煤业进行了主辅分离

，

成立

了赤峰市经济委员会直属企业赤峰平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平投公司

"

）。

平投

公司承担原平庄煤业辅业管理职能

，

管理平庄煤业所剥离的非主业资产

、

非主业人员

、

离

退休人员

、

内退人员

。

其费用由双方每年核定一次

，

费用来源为国家政策性补贴

、

土地租

金

、

平投公司的生产经营及其他收益

、

平庄煤业的分红等

，

以上各项外仍有不足部分

，

由

平庄煤业负责支付

。

平庄煤业是一个有着五十余年的老国有企业

，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

形

成了企业办社会

、

人员多

、

社会负担重的情况

。

由于所剥离的非主业资产无盈利能力

，

平

庄煤业对平投公司费用补助支出数额较大

。

平庄煤业所属其他非剥离单位也存在费用较

高

，

需由煤炭生产单位利润进行补偿的情况

。

目前

，

元宝山露天矿盈利多用于弥补平庄煤业内部单位及平投公司费用支出

。

公司

已聘请财务顾问对资产注入事项进行了研究

，

提出了多个资产注入方案

，

但在没有合理

解决平投公司费用问题前

，

暂无合理方式将其注入平庄能源

。

2．

白音华煤矿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境内

，

属高寒地区

，

由于施工工期短

、

部分建

设项目因设备未按期到货等原因

，

矿山建设尚未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

也不具备注入条件

。

四

、

后续工作计划

2013

年

12

月

27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

〔

2013

〕

55

号公告

《

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

对上述关

联方履行承诺提出了具体要求

。

公司将依据此监管指引的规定

，

向公司控股股东提出履行承

诺督促函

，

要求控股股东按监管指引的要求

，

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规定时间内对承诺事项如

何履行做出明确回复

，

公司将根据以上回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

，

请广大投资者以公司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10日

证券代码:600811� �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4-002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就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做出的决议进行了变更

，

相

关议案名称为

《

关于参与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２３５

号东方大厦

２１

层会议室现场召开

。

本次会议出席

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

７

人

，

代表股份

５９４

，

２７３

，

８２５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３５．６５％

，

其中

，

有

表决权股份数

１１９

，

２３６

，

０１７

股

。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

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宏伟先生主持

。

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

，

出席

５

人

，

独立董事李葛卫先生

、

独立董事胡凤滨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

公司全体监事

、

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审议终止对中国民族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进行增资扩股的议案

１１８

，

２９２

，

４１７ ９９．２１％ ９４３

，

６００ ０．７９％ ０ ０

通过

２

关于审议同意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与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

并方案的议案

１１８

，

２９２

，

４１７ ９９．２１％ ９４３

，

６００ ０．７９％ ０ ０

通过

关联股东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张宏伟先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均

回避表决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黑龙江高盛律师集团事务所马雷律师

、

白雪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

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

、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合

法有效

。

四

、

上网公告附件

黑龙江高盛律师集团事务所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99� � � �证券简称：华润三九 公告编号：2014-001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附注射液研究成果荣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

月

10

日

，

以公司中药注射剂产品

"

参附注射液

"

为研究对象的

《

参

附注射液品质控制与产业化关键技术应用

》

荣获

201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

该奖项由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定

、

科技部审核

，

国务院批准并颁

发

。

公司一直以来非常关注产品安全及品质提升

，

未来公司将继续扩大产学研的深入

合作

，

推进临床安全性再评价工作

，

不断提升产品品质

，

努力推动中药现代化事业的健

康发展

。

特此公告

。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543� � � �证券简称：莫高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1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长赵国柱先生提议

，

公

司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

。

本次

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上午以传真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

表决董事

9

人

，

根据

《

公司法

》

和本公司章程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

决议

：

《

关于修订公司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

修订后的

《

莫高股份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

2014

年修订稿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100%

。

特此公告

。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一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天地源 股票代码：600665� � � � �编号：临 2014-001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个别和连带责任。

2014

年

1

月

9

日

，

公司下属子公司西安天地源曲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通过竞买方式获取西安市国土资源局宗地编号为

"QJ8-5-26"

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

。

"QJ8-5-26"

地块位于曲江新区唐华路以南

、

金羊路以北

、

新开门南路以

西

，

用地面积

32606.81

平方米

，

容积率

2.5-3.0

，

土地用途为住宅

、

商服

，

摘牌

价为

17420

万元

。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42� �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2014-00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拟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

，

根据

《

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将在公告相关事项后复牌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

特此公告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11日


